
附表 2 

實價登錄逾期未申報實價登錄逾期未申報實價登錄逾期未申報實價登錄逾期未申報    實價登錄申報不實實價登錄申報不實實價登錄申報不實實價登錄申報不實    

編號 地政士 金額 依據法規 編號 地政士 金額 依據法規 

1 高正忠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1 陳國源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2 王清清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2 許好修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3 王寶元 15,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3 何沛琳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4 黃嘉萍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4 周正賢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5 薛小芬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5 黃士桂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6 蔡定瑜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6 李柏燁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7 魯曼君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7 劉貴傳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8 葉書男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8 林素如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9 廖景輝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9 李艷麗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10 王寶元 4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10 闕慧嵐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11 彭秀梅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11 林幸禎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12 曾雅芬 30,000 地政士法第 26 條之 1 12 周正賢 40,000 地政士法第 26條之 1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業者服務\地政士\地政士專區\地政士裁罰名單) 

 


